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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辩称：华比富通银行是上诉人拍卖的货物的相关权利凭证

一提单的合法持有人，是该批货物在法律上的所有权人，依

据《海商法》第四十二条、《民法通则》第七十二条《海关

法》第二十一条以及我国加入的国际公约及国际惯例，对拍

卖后扣除税费的剩余货款享有无可争议的所有权。原审法院

作出了公正的、令人信服的裁决，请求维持原审判决，驳回

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本案经法庭审理，上诉人对原审认定如

下事实有异议：１９９９年２月８日万贝银行开出金额９２

５０００美元的信用证，１９９９年４月５日万贝银行垫付

信用证货款而获得本案涉讼货物的正本提单一式三份，２０

００年４月３０日万贝银行与比利时银行签订转让协议，所

有的债权债务由比利时银行行使。对原审判决认定的其他事

实，上诉人没有异议。被上诉人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

。争议双方对１９９９年２月８日万贝银行开出的信用证及

２０００年４月３０日万贝银行与比利时银行签订的转让协

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应确认为有效证据。上述信用证载明

，１９９９年２月８日万贝银行开出的信用证金额原为９３

０，０００美元，该“９３０，０００”后被改为“９２５

，０００”。上述转让协议载明，万贝银行向比利时银行转

让其在贷款、融资文件、担保权益和担保文件项下所享有的

所有权利及权益；比利时银行享有贷款、融资文件、担保权

益和担保文件的利益以及从有关贷款、融资文件、担保权益



和担保文件衍生的所有权利和权益（包括任何对抗第三方的

权利），就比如比利时银行代替万贝银行成为有关融资文件

和担保文件的原始订约方一样。被上诉人没有提供１９９９

年４月５日垫付货款的证据，只有被上诉人的陈述，本院不

予确认。本院确认如下事实：１９９９年２月２日，香港达

利丰集团有限公司为了向韩国大宇公司购买本案涉讼货物，

向荷兰万贝银行申请开立信用证。１９９９年２月８日，万

贝银行开出信用证，信用证上的金额原为９３００００美元

，后改为９２５０００美元。１９９９年３月１４日，信用

证项下的本案涉讼货物，即钢材５１９９．５６７吨装运上

苏泰轮。 该轮于１９９９年３月２１日抵达中国汕头港。之

后，万贝银行获得该批货物的正本提单一式三份。１９９９

年９月９日，由于本案涉讼货物自运输工具申报进境之日起

超过三个月未向被告申报，上诉人提取该批货物委托汕头经

济特区拍卖行拍卖，拍卖所得价款人民币８８９６０２５．

６０元，扣除仓储费、港务费、拍卖佣金、关税、增值税等

费用后，剩余货款人民币５８３２０５２．８２元。万贝银

行获悉该批货物被拍卖，遂于１９９９年１０月２０日至２

０００年４月２８日期间，多次以函件或来人协商的方式，

要求上诉人发还上述拍卖剩余货款。２０００年５月１２日

，上诉人作出《关于荷兰万贝银行要求发还余款一事的复函

》（下称《复函》，其内容见原审认定事实部分）。２００

０年４月３０日，万贝银行与比利时银行签订转让协议，万

贝银行向比利时银行转让其在贷款、融资文件、担保权益和

担保文件项下所享有的所有权利及权益。２０００年５月２

日，比利时银行变更为华比富通银行。２０００年７月１０



日被上诉人函告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万贝银行的权利由华

比富通银行行使，并再向上诉人提出发还上述拍卖剩余货款

的要求未果，遂于２０００年８月２１日提起诉讼。 本院认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规定：“公民、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

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

政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规定：“与具体行政行

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该行为不

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被上诉人持有本案涉讼货

物的正本提单，与上诉人的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

系，其提起行政诉讼，符合上述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原

审判决确认被上诉人具有原告主体资格是合法的，上诉人认

为原审判决未依法确认被上诉人是否具备原告主体资格，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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